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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局長：

詢：警方內部文件經分享軟件Foxy外洩事件

近日，警方內部文件再次在網上經分享軟件Foxy外洩，洩露了市民的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號碼等私隱資料。縱使政府當局信誓旦旦說會汲取教訓，洩密事件卻在兩年內屢次發生，令人擔心警方保密資料的決心以及保密措施是否有效。香港人權監察就此詢問 貴局下列問題，祈希賜覆。
(1) 當局會否對資料外洩事件中的受害人作出賠償？若會，賠償金額最少是多少？賠償金額大約的幅度是多少? 
(2) 現時警方有何政策措施以及守則指引各級警員保密資料，以保障市民私隱？警方如何評鑑這些措施以及守則的成效？

(3) 可否參考外國相關法律評估賠償金額大約的幅度？請列舉相關案例。

(4) 會否諮詢私隱專員公署來評估賠償金額？會否諮詢私隱專員公署來加強資訊保安措施?
(5) 會否主動聯絡受影響人而作出賠償？

(6) 會否主動聯絡受影響人而作出道歉？

(7) 會動用多少資源於私隱知識的培訓和意識的提昇？

(8) 現時有否考核投考警員的私隱知識？

(9) 會否加強對投考警員申請人有關其私隱知識的考核？

(10) 現時警員升級試中，私隱知識是否必須考核的內容？

(11) 會否加強對申請升職的警員有關其私隱知識的考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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